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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消费者风险识别

能力、自我保护及风险承担意识，邮政储

蓄银行芜湖市分行按照监管部门和上级

行统一部署，组织开展 2020 年“3·15”消

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此次3·15

与往年有所不同，处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全力防控疫情的关键期，该行切实履行国

有大行使命和责任担当，积极履行金融

企业的社会责任，线上线下用心服务，助

力疫情安全防护。

线下防护，宣导到位。在营业网点，

每日安排专人消毒各项机具，严格落实

客户进门体温监测，并做好登记，每日营

业前及营业终了，严格落实员工互测体

温，确保安全。在做好防护工作的同时，

坚持持续提供金融服务，引导并满足居

民利用电子银行在不出门的条件下的理

财、转账等各项金融需求。

线上宣传，内容丰富。特殊时期，选

用特殊方式送金融知识“到您身边”，通

过企业、学校的工作群转发 3·15 宣传材

料，特殊时期将金融知识送到客户身边；

针对老年客户，发送风险提示短信，强

调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要性；制

作邮储银行一路相伴的电子宣传海报；

制作抖音宣传小视频；在微信公众号开

设 3·15 宣传专栏，内容涵盖疫情期间

市 分 行 防 控 措 施 、金 融 消 费 者 法 定 权

利 、金 融 消 费 者 保 护 实 施 办 法 相 关 内

容、疫情期间防电诈温馨提示等，主题落

地，内容丰富。

□ 郑琦

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深入开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活动

随着我国金融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金融消费领域新场景、新业态、新科技

不断涌现，金融消费者需求也向个性化、多

元化、品质化转变。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

诈骗、虚假宣传、支付风险、个人信息泄露

等现象也在损害消费者权益。为深化以客

户为中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进

一步提升银行金融服务质效，为打赢疫情

防控人民战争做好支持保障，不断增强金

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

力，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于 3 月全面启

动“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助力疫情防控”

为口号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

传周活动。

据了解，本次“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教育宣传周活动在安徽银保监局等监管机

构和民生银行总行组织部署下拉开帷幕，

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9日至 3 月 15 日，

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

服务支持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二是倡导依法理性维权；三

是加强“以案说险”风险提示。

针对本次“3·15”教育宣传周，该行制定

了《中国民生银行合肥分行关于开展2020

年度“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

动方案》，成立了专门教育宣传活动领导小

组，明确了由活动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安排，

要求辖内各分支机构因地制宜组织教育宣

传活动，明确责任划分，清晰任务目标，就全

辖内活动开展统筹布置、层层传导。

据悉，在众志成城，全民抗疫情、促复

工的环境下，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着力营造

放心的金融消费环境，深度聚焦金融消费

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消费信心，坚持“有

温度、有态度”守护消费者，共克时艰，坚

定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助力推进社

会有序复产复工。

面对今年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民生

银行合肥分行积极探索创新宣传形式，采

用以线上宣传为主的活动形式，以提升金

融服务品质支持当前疫情防控、普及金融

消费安全知识、引导消费者依法理性维权

等三个方面为出发点，向公众展示金融消

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

重权和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益内容，呈现

疫情期间诈骗情景、防范妙招，宣传个人信

息安全知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转换办理

途径，推出远程业务办理指南，进一步明确

金融消费者依法维权渠道……在教育宣传

周这段时间里，让广大金融消费者在家足

不出户也一样能够享受贴心的金融服务。

“民生银行始终坚持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

宣传以人为本，以客户为中心，从金融消费

者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出发，做到既接地

气又体现差异化；从心出发，倡导诚实守

信，共铸消费和谐，做到服务我用心、消费

您放心。”该行相关人士介绍。

本次“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

传周活动使广大金融消费者进一步熟悉了

日常生活中需要了解的金融知识，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消费者金融素质服务百姓日常

生活，使得金融的发展更好地满足大家日

常生活需要。

打击非法集资 共创社会和谐
前言

近年来，非法集资问题日益突出，大案要案频发，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的意见》，出台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形成防打

结合、打早打小、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防控机制，坚决遏制非法

集资蔓延势头，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为此，我们摘选了部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知识，

希望通过晓以利害，提醒广大群众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面对手段

多样的非法集资，端正心态，懂得“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自觉

抵制、远离非法集资，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所谓的投资项

目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同时，我们还要提醒筹资者，要学法、懂法，面对资金短缺的

矛盾和困难，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合法的手段解决资金困难，

避免违法筹资、害人害己的事件发生。已经实施非法集资的企

业、参与非法集资的个人要尽快脱离非法集资活动并主动报案，

配合公安机关查清违法犯罪事实。

为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工商局联合出台了《安徽省

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举报奖励工作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市人民政府确定受理、奖励非法集

资举报的部门，并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希望社会各界自觉

抵制非法集资活动，及时举报非法集资线索，积极协助司法机关

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氛围，压

缩非法集资滋生空间。

案例一：
“投资养老、文化产业”名义非法集资案

2018 年 5 月，南京市公安局通报对江苏某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立案侦查。2014 年开始，犯罪嫌疑人先后以投

资、老龄产业、文化发展等名义成立多家公司，

并分别在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地注册设立

300多家关联公司及客服中心，在不具有吸收存

款资质的前提下，以散发传单、口口相传的形

式，主要面向中老年人群体，以提供养老、家居

服务为名，签约缴纳“服务保障金”、承诺按投资

金额大小获得8%~13.5%的收益，向社会公众吸

收资金。案件涉及江苏省4万余名投资人，金额

约 50 亿元，南通市设有分公司 5 个。2018 年 7

月，崇川、港闸警方分别对辖区分公司负责人立

案侦查。

案例二：
以“销售纪念币”名义非法集资案

2014年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朱某、祁某某

以西安远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远名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金昌分公司名义，采取“亲戚介绍

亲戚、朋友，员工介绍亲戚、朋友，朋友介绍朋

友”或非法发售纪念币的方式，许诺支付 2%至

6%不等的利息吸收投资人资金，截止到2015年

11月，共吸收93名投资人2300余万元，由朱某

通过澳大利亚“AETOS”外汇交易平台账户进

行外汇买卖操作，从中抽取佣金，牟取利益。

2015 年 10 月开始，朱某以不能正常结汇为由，

不再给投资人返利并退还本金。至案发日，除

去已经支付的利息、折返及退还的部分本金，造

成投资人直接经济损失 1357 万元。2017 年 4

月，犯罪嫌疑人朱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

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

案情提示：
近年来，非法集资涉案领域不断扩散，犯罪

手段日趋多样化，但无论非法集资形式如何变

化，其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

金（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的本质

特征不变。

非法集资典型案例

安徽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储银行芜湖市分行：线上线下用心服务,助力疫情安全防护


